
1 

臺北市 111學年度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筆試考場防疫措施注意事項 
一、 試場冷氣開放原則 

(一) 為兼顧試場通風及防疫必要，全面開啟各試場冷氣，全程開啟試場窗戶開 10公分。 

(二) 考試期間，試場內冷氣溫度以設定於攝氏 26～28度為原則。 

(三) 冷氣開放係屬服務措施，若考試進行當中臨時發生跳電、冷氣故障，將開啟門窗及風扇，

繼續考試，應考人不得要求更換試場；且無論能否修復，應考人均不得要求加分或延長

考試時間等。 

二、 試場、走廊及洗手間等應考人活動範圍，進行試前及試後消毒，試前不開放預看考場。 

三、 考場預備酒精及口罩，每位試務人員每日預備1個口罩，試務中心預備酒精，提供試務人員手

部消毒使用，並請精算酒精及口罩之預備數量。 

四、 協助試務期間，如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應自主健康

管理之人員，請勿擔任試務人員；共同生活者屬須配合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亦請勿擔任試

務人員。 

五、 試務人員當日進入考場前，應配合量測體溫並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試務工作人員如有發燒、

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請勿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請安排預備人員替代。 

六、 考場設置醫護站，協助處理應考人突發傷病。 

七、 應考人座位安排，請視空間大小調整拉大應考人座位間距，間距應至少大於1公尺，每間試場

應考人人數以30人（縱6*橫5）編排為原則，防疫試場每間應考人數以5人（教室4個角落各1位

及中心1位）編排為原則。 

八、 應考人入場作業流程 

(一) 僅開放大門出入，出入口防疫工作人員操作體溫感測器、噴灑手部酒精及量測額溫。防

疫工作人員應於 08：10前完成所有準備事項，08：30始開放考場。應考人全數離場後撤

崗並關閉大門，進行試後消毒作業。 

(二) 應考人感測額溫≥37.5度、耳溫≥38度，由防疫工作人員帶應考人至防疫試場，告知應考

人活動範圍，並留在管制區域現場，以確保防疫試場應考人活動範圍。 

(三) 應考人憑准考證進入考場，不開放陪考人員陪考。 

(四) 應考人應自行攜帶並佩戴口罩進入考場應試，經試務人員提醒仍未佩戴口罩者，不得應

試。 

(五) 應考人須確實填寫健康聲明切結書，並繳交至考場指定處。如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發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經安排

採檢，接獲檢驗結果前，應留在家中不可外出）者，不得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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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學年度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應考人防疫措施注意事項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各考場業於試前完成消毒，請各應考人安心應試，惟

請留意並配合下列防疫措施，以維護自身及其他應考人身體健康： 

一、 考試前一日進行考場消毒，不開放應考人預看考場，考試當日08：30開放應考人進入考場準備

應試。於111年4月13日（星期三）15：00前公告各類科應試考場地點、111年4月14日（星期四）

17：00前公告試場分配及試場配置圖。 

二、 請應考人自行列印健康聲明切結書，確實填答每一項問題，並於考試當日繳交至考場指定處。 

三、 應考人自行攜帶並佩戴口罩進入考場及應試，經試務人員提醒仍未佩戴口罩者，不得應試。 

四、 應考人憑准考證進入考場，不開放陪考人員陪考。 

五、 為配合量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試場於08：30開放，請應考人配合考場學校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

如遇發燒（額溫≥37.5度、耳溫≥38度）情形，將由防疫工作人員引導至防疫試場應試。 

六、 筆試測驗時，請應考人依監試委員指示取下口罩，以核對身分。 

七、 請應考人落實自我健康管理，應試過程如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請主動告知監試委

員（非考試時間應考人員可自行前往試務中心），偕同醫護人員診察後，由各考場主任評估移

至防疫試場應試或通報送醫。 

八、 臺北市111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委員會將視疫情變化及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公告最新訊息，調整相關防疫必要措施，如導致簡章原訂各階段甄選日程及地點更

動，將公告於臺北市111學年度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報名系統、教育局

網站最新消息及臺北市立松山工農網站，請應考人留意個人身體健康及相關訊息，並配合遵守

相關防疫措施。 

九、 不配合前述各項防疫措施者，依臺北市111學年度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簡章之規定，不得應試。 

十、 考試當日隱匿係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應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經安排採檢，接獲檢驗結果前，應留在家中不可外出）者，經臺北

市111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委員會查證屬實，取消報名或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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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學年度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應考人健康聲明證明書 

報考類科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考試當日您是否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

機制」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應居家隔離，不得外出者； 

2. 應居家檢疫，不得外出者； 

3. 自主健康管理被規範不得外出者（經安排採檢，接獲檢驗結果前，應留

在家中不可外出者）。 

□是 

□否 

考試當日您是否有發燒（額溫≥37.5度、耳溫≥38度）、咳嗽或呼吸急促症

狀？（已服藥者請勾選「是」） 

□是 

□否 

以上資料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111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委員會 

 

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考試日期：111年4月16日 


